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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基本情况
根据县政府专项工作会议纪要精神，为创建良好的人才安居条件，作为县人才公寓改建和管理业主单位，对县交警大队人才公寓19套房屋内部装饰陈旧、配套设施设备老化和电梯等问题进行维护维修，为人才提供安心、安全、舒适的居房环境。
项目计划投资总额60万元，实际支出59.69万元，其中仁化县交警大队人才公寓采购空调机费16.13万元；仁化县交警大队人才公寓网络接入服务费3.56万元；仁化县交警大队人才公寓房屋修缮费36.27万元；仁化县交警大队人才公寓搬运、安装不锈钢大门等费2.71万元；仁化县建设路61号水表、止水阀、水管及配件安装（19户）费1.02万元。
二、自评情况
（一）我单位已根据预算资金以及项目现有的情况制定项目实施计划，按计划、任务安排有序组织项目实施，按时间节点完成工作任务。项目严格按相关规定执行，根据财审要求，选择施工队手续齐全、规范，项目施工与现场管理由具备资质的工程技术人员实施，严格按技术规范操作；按照本单位规定组织项目验收、资料归集；按照县财政局评审中心及支付中心要求组织结算审核，完备项目所有结算资料。自评分数96分。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  1.资金支出情况。
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仁化县住建管理局关于申请仁化县交警大队人才公寓（19）套的改造装修项目投资总额60万元，已落实到位资金59.69万元，占投资总额的99.48%，已支出资金59.69万元，占投资总额的99.48%。资金支出严格按照本单位制定的财务管理制度执行，项目验收合格后报请财政经建股批准方可付款。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项目目标任务完成情况：仁化县住建管理局关于申请仁化县交警大队人才公寓（19）套的改造装修项目使用计划60万元，实际支出59.69万元，完成计划的99.48%。
项目严把工程质量关，已在2024年内完成并通过竣工验收，工程质量安全符合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及工程建设标准，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。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仁化县住建管理局关于申请仁化县交警大队人才公寓（19）套的改造装修项目使用计划60万元，实际支出59.69万元，其中仁化县交警大队人才公寓采购空调机费16.13万元；仁化县交警大队人才公寓网络接入服务费3.56万元；仁化县交警大队人才公寓房屋修缮费36.27万元；仁化县交警大队人才公寓搬运、安装不锈钢大门等费2.71万元；仁化县建设路61号水表、止水阀、水管及配件安装（19户）费1.02万元。
（3） 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暂无。
三、改进意见
暂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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